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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3—临 019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北京建龙重工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框架协议所涉的所有合作均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合

作事宜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履行各自必要审议程序后生效。 

 

一、 框架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富热电”） 

乙方：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龙集团”） 

乙方企业简介：建龙集团是一家集资源、钢铁、船运、机电于一

体的特大型民营企业集团。集团控股企业现有总资产 726 亿元，营业

收入 677 亿，集团员工 4.5 万人。建龙集团经营的产业涵盖多种资源

勘探、开采、选矿、冶炼、加工、机电产品制造等完整产业链条，目

前拥有 1800 万吨矿石（铁、铜、钼、钒、煤、磷矿等）开采和选矿

能力，1500 万吨粗钢冶炼和轧材能力、350 万载重吨造船能力、220

万载重吨远洋运输能力、1500 万千瓦防爆电机和风力电机制造能力、

5 万吨阴极铜和 6000 吨钴的冶炼能力（目前国内最大），以及 1.5 万

吨五氧化二钒的冶炼能力、30 万吨煤化工等。2012 年，建龙集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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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中国企业 500 强第 149 位，中国制造业企业排名第 69 位。 

二、 框架协议概述 

为了整合双方资源，促进双方合作的纵深发展，进一步提升双方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

友好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在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为拓展各自的业务领域，充

分发挥双方在市场、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各

自的发展战略，双方将在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下，

确定合作方式，建立合作平台，展开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并逐步加强

和深化双方合作的领域，实现强强联合、共同发展，例如： 

1、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合作，共同开发电站工程总包及维护、节

能减排、天然气市场，以提高双方的市场竞争力。 

2、通过股权合作，巩固双方战略合作关系，整合上下游价值链

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三、框架协议合作内容 

双方拟在实现上述原则下开展如下合作： 

1、双方共同在在石河子成立合资公司，由建龙集团下属子公司

川锅公司持 60％股份，天富热电持 40％股份，开展电站工程总包及

维护业务。在上述领域，甲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包括但不限于技术、

价格、工期等条件），均应优先考虑与合资公司开展合作。双方共同

努力，利用各自优势将合资公司打造成新疆建设兵团电站工程总包及

维护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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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积极协调上级主管部门对新疆富鑫能源实施股权调整，

乙方同意承接新疆富鑫能源现有股东部分股权。新疆富鑫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主营业务为

火力发电，富鑫能源与我公司无关联关系。同时，乙方将充分发挥其

在新疆当地政府影响力，与甲方共同努力，获取煤炭资源，解决发展

僵局。 

3、在天然气项目方面，双方将共同对天然气产业链进行规划，

利用乙方及乙方参股企业在技术、产品开发、市场开发方面的优势协

助甲方加快现有天然气资源的开发； 

4、在节能减排方面，乙方将利用其电力节能技术、合同能源管

理方面优势协助甲方对现有水电、火电等项目进行营运能力提升，从

而提高甲方相关资产的盈利能力；  

5、在股权合作方面，为确保甲方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乙方及

乙方现有战略合作伙伴将积极参与协助甲方通过资本市场加快融资

进度。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所涉的所有合作均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体合作事

宜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上述合作内容经双方签字、盖章，并履行各自必要审

议程序后生效。 

上述框架协议合作内容具体实施时将另行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

及时履行相应披露义务，此框架协议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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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1、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3 月 5 日  


